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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559次會議紀錄 

111年 10月 19日 府都新字第 1116024107號 

壹、 時間：民國 111年 9月 19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 地點：市政大樓北區 2樓 N206會議室專區 

參、 主持人：黃一平召集人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紀錄彙整：高俊銘 

伍、 實施者已於會議中報告，並經委員及幹事充分討論，爰紀錄僅為摘要重點整理 

陸、 報告提案 

一、 追認「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結果 

（一）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大業段二小段27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 

 決議：洽悉備查，請實施者收受審議會會議紀錄起3個月內檢具修正後計

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審議會審議。實施者得參

考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告成果告示牌樣式自行設置，以推廣都市更新成

效。 

（二） 「擬訂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五小段38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

都市更新審議案 

決議：洽悉備查，請申請人於收受審議會會議紀錄起1個月內檢具修正後

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准，逾期應再重新提會審議。 

柒、 討論提案： 

一、 「擬訂臺北市信義區雅祥段一小段 492 地號等 1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梁育甄 02 2781-5696轉

3069)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本案討論前，陳玉霖委員已依各級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辦法第

8點規定，自行離席迴避。 

（二） 財政局 蘇振華幹事(書面意見) 

110年10月26日第2次幹事審查所提意見，業經實施者修正說明或經承辦科

提請本次大會審議，無補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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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政局 陳振惟幹事（書面意見） 

宏大估價報告書 P.78：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推估表中 499 地號臨路面寬、

臨路條件、高架道路影響等項目及其調整率，與 P.77 比較項目不符，請釐

正。 

（四） 交通局 王少韡幹事（顏瑜代）（書面意見） 

1. 事業計畫報告書： 

(1) P.5-9，八德立體停車場已改建為自走式立體停車場，爰請刪除(機械)。 

(2) P.5-11，八德立體停車場用地非市場用地。 

(3) P.5-15，八德立體停車場已改建，提供汽車格位為310席。 

(4) P.10-6，自行車格位後方請留設2公尺淨寬之操作空間。 

(5) P.10-13，請檢討一層平面圖反射鏡設置位置。 

(6) P.10-13，請補充標示自行車停車位置。 

(7) P.10-30，圖例垃圾車位尺寸為250*600，實設為250*550，請釐清。 

(8) P.10-30，圖例無障礙機車位尺寸不一致。 

(9) P.10-30、P.10-32、P.10-34、P.10-36，警示燈或反射鏡請於設置位置旁

註明或統一於圖例處載明。 

(10) P.11-4，請補充西南角建物轉角處人行空間寬度尺寸。 

(11) P.11-27，請補充西側開放空間的剖面圖並標示尺寸。 

(12) P.11-36，車道出入口鋪面應採止滑處理。 

(13) 附錄三-1，機車法停為133席與P.V審議資料表及P.10-5面積計算表機車法

停為135席不一致。 

(14) 於附錄三之住戶管理規約內已註明「無障礙車位應係提供身心障礙者、老

人、兒童、孕婦及暫時性受傷者等人員方便使用，且不得約定專用。」，惟

經檢視權變計畫P.16-4，本案設置3席無障礙汽車位似仍計價分配，請說明。 

(15) 為鼓勵綠運輸，建議於一般事務所樓層增設公用淋浴設備施供自行車通勤

人員使用，另請於管理規約補充所設公用淋浴設施設置位置及使用管理規

定，俾利進駐人員知悉遵循。 

2. 前次意見未修正：請於剖面圖補充並分別標示人行空間、植栽及相關設施物

之淨寬尺寸。(P.10-38、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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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消防局 廖家銘幹事(書面意見) 

1. 依內政部(營建署)102年7月22日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

第二點(二)規定，請於圖面標示(各棟)建物臨路面各樓層各處之緊急進口、

替代窗戶或開口位置，並確認前述開口皆與救災活動空間水平距離於11公尺

範圍內。 

2. 請補充規劃並標示雲梯消防車順向進入及駛離各救災活動空間之動線，若無

法順向駛離，請規劃迴車空間供雲梯消防車順向駛離，並確認救災動線內保

持4公尺以上之淨寬，及4.5公尺以上之淨高。 

3. 請確認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保持淨空，無突出固定設施、障礙物、停

車格、路燈、裝置藝術或植栽等，且救災活動空間垂直上方亦均保持淨空，

無高壓電線或其他纜線…等，不影響雲梯消防車停放及操作。 

（六）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顏邦睿幹事（書面意見） 

請補充說明事業計畫P.10-40圖10-36內8公尺次寬道路退縮深進12公尺範

圍內，其構造物是否為不計入建築面積之陽台、屋簷或雨遮，請補充說

明。 

（七）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張書維幹事（書面意見） 

無意見。 

（八） 建築管理工程處 林正泰幹事 

1. 提醒一至四層非住宅使用之出入口開門方向應朝外開啟設計，其餘內容由建

築師簽證負責。 

2. 由於計畫書內容所呈現的套繪圖與目前狀況有差異，按照目前的套繪圖呈現，

應請實施者調閱52年營建執照之圖說資料，據以確認496-1地號土地性質屬

法定空地或一般空地。 

（九） 林秋綿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請問實施者是否已與鍾家簽署合建契約？另鍾家是否已簽署事業計畫同意

書？ 

2. 496及496-1地號似有合併使用情形，惟496-1地號單獨登記為鍾家兄弟所有，

因此2地號與494、495合併為同一張建照，建議496及496-1地號合併估價不

拆分，另考量496地號2樓之使用權價值，進行估價及拆算。 

（一） 簡文彥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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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提列預鑄工法及結構制震費用，若屬可增加建物安全與環境品質，無意

見。但也請反映於提高更新後價值，應說明是否已納入更新後估價考量，方

為合理。 

2. 本案風險管理費原費率應為12%，因實施者貸款期間為53個月，故增加為16%，

因本案國有地達67.16%，且實施者採鋼骨結構及預鑄工法等方式，皆有助於

縮短工期及貸款時程，且本案採低建蔽率及提高樓層高度等皆屬實施者考量

增加總價值，建議可配合說明前項制震費用是否提列或風管費酌予調降。 

3. 本案Δ5-1分別以商業區6%及住宅10%上限提列，惟基地供開放空間廣場及人

行步道使用之面積均已申請獎勵達626平方公尺(占基地面積30%)，建議應一

併認養基隆路人行道及將北側之開放空間開放供公眾使用以提升公益性。 

（十） 朱萬真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如以必要性及合理性二者皆需具備之條件來看，審查單位對第四項制震器需

求性之審查意見為「以上規劃認屬合宜」，無「必要性」之文字，故本案提

列制震設備1,310萬元，建議討論是否可以提列。 

2. 回應簡委員意見，因提列制震費用造成共同負擔費用較高，亦有估價合理問

題。另共同負擔較高與2名陳情人分配單元需繳交差額價金之金額有關，且

本次會後再請審查單位修改審查意見之情形，較不適宜，建議實施者自行吸

收制震設備費用。 

3. 權利變換計畫14-2頁備註說明2名鍾姓地主之應分配價值，依審議意見修改

後高於最小單元價值，依表16-1，2名地主分配2個單元及2個車位，建議補

充此選配之辦理方式。因若依人民陳情部分未達成協議，則表16-1內容即為

此2名所有權人之選配結果，另所有權人是否知悉？ 

4. ΔF5-3西北側未臨接計畫道路之人行步道面積，請釐清是否得申請獎勵。 

（十一） 黃于珊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關於制震阻尼器之必要性，因台大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審議內容及結論僅

表示該規劃之合理性，但未說明其必要性，應請台大補充說明，否則建議

刪除該費用。 

（十二） 鐘少佑委員 

本案496、496-1地號所有權人有部分相同，請實施者確認該兩筆地號是否

自始為連通使用，並考量其合併為同宗土地評估之可行性。 

（十三） 洪德豪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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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為高層建築，故5層A5戶之廚房應予以區劃。 

2. 25層至26層為室內梯連通設計，惟未設計廚房，與集合住宅應有廚房設計之

內容不符。 

（十四） 楊欽文委員 

計畫書P.10-13所示，2排停車位中間淨寬未達2公尺，自行車格位後方請

留設2公尺淨寬之操作空間。 

（十五） 潘依茹委員 

請說明496、496-1地號土地分割原因是否因法定空地因素；估價時視為一宗

土地對地主較有利，以使用權概念，於估價時做合適反應。 

（十六） 方定安副召集人 

有關特殊工程費用之審查結論應明確載明是否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實施者回應及說明: 

（一） 針對陳情人所提選配18樓房屋外加2車位，並再提供參仟餘萬的現金，是

民國99年至102年期間所提供之協議合建分配條件，惟近年原物料價格飆

漲幅度較大，故實施者改以權利變換計畫分配之結果與鍾先生協議，並已

於聽證後與鍾先生多次溝通，提醒可改選較低樓層之房屋，即有機會免繳

差額價金。另鍾家並未簽署事業計畫同意書，亦未與實施者簽署合建契

約。 

（二） 本案辦理選屋意願調查時，兩位鍾先生原屬不能參與分配者，惟為滿足其

分配更新後住宅之權益，依幹事決議，於4層規劃兩戶住宅單元供其選

配，並將選配結果寄予鍾先生知悉，及召開協調會向其說明，惟當時兩位

鍾先生均未回應；至本案辦理第二次公展時，為滿足商業樓地板之規定，

將4層平面改為一般事務所，爰將原供鍾先生選配之住宅移至5層規劃，惟

聽證後，鍾先生表示想改選18層之住宅，致使其實際分配價值高於應分配

價值，故實施者持續與鍾先生溝通建議改選較低樓層之戶別。相關的選配

結果修正歷程會於權利變換計畫書中補充說明。 

（三） 有關交通局幹事所提意見，實施者會併同審議會決議修正。另查本案共設

計119席車位(含無障礙車位3席)，實際計價車位為116席，故3席無障礙車

位納入公設，並未計價及分配。 

（四） 有關建管處所提意見，配合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 

（五） 實施者同意配合認養維護基地周邊的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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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案開口皆與救災活動空間水平距離於11公尺範圍內，並依消防局幹事意

見於計畫書補充順向動線標示。 

（七） 實施者同意制震阻尼器費用1,310萬元不納入共同負擔計列。 

（八） 估價報告書P.78屬誤植，經檢視修正後，不影響估價結果。 

（九） 實施者同意依照委員意見修正496及496-1地號的估價結果，並依使用權的

概念去拆分496-1地號的估值。 

（十） 查ΔF5-3之獎勵目的係為鼓勵更新案退縮留設人行空間，且基地北側鄰地

同屬更新單元，未來退縮留設之人行步道可與本案留設之人行步道串聯。 

決議： 

（一） 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尚有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及陳情意見，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 

（二）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本案建築規劃設計檢討(空調設備擺放位置、外牆燈光設計、屋頂及25樓露

台降板高度、女兒牆安全高度及透空率等) ，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

討論後，予以同意。餘2-4樓非住宅使用空間及梯廳(兼排煙室)主要出入口

未開向避難方向等，請依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另有關西側基隆路公有人

行道，請實施者依規定辦理認養。 

（三） 消防救災部分 

本案規劃之救災空間範圍載重結構分析、是否影響雲梯消防車停車及操

作，及是否已依「102年7月22日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修

正，經實施者說明檢討皆符合規定，請實施者依消防局幹事意見檢討，於

計畫書補充說明。 

（四） 財務計畫部分 

1. 本案提列複合式預鑄工法71,938,200元、結構制震設備13,100,000元等特殊

工程費用合計85,038,200元，經實施者說明設置合理性及必要性與外審結果

後，並承諾自行吸收結構制震設備13,100,000元，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

同意。 

附帶決議：有關更新案申請特殊因素費用時，請於確定有相關公會確認合理

性及必要性後，再提審議會討論。 

2. 本案提列信託管理費用4,244,669元，經實施者說明信託合約內容尚在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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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將於核定前檢附合約影本，依實際費用覈實提列，並經審議會討論後，

予以同意。 

3. 本案提列人事行政管理費3.5%、廣告銷售管理費6%及風險管理費16%均以上

限提列，經實施者逐一說明合理性及必要性後，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

意。 

（五）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本案五樓以上均價 915,544元/坪(轉管、隔熱磚及降板部分已反映於估價)、

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及共同負擔比例達 41.96%，經實施者說明 496-1 地號

土地因無地上建物，爰估價時視為空地，後續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調整 496、

496-1地號土地合併估價不拆分，後續並請估價委員協助書面審查。 

（六）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455.96平方公尺（法定容積5％）之

獎勵額度。 

2.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

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628.43平方公尺

（法定容積6.89%）。 

3. △F5-2（開放空間廣場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201.05平方公尺（法定容

積2.2％）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覈實計算後給予獎勵額度。 

4.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經實施者說明基地北側鄰

地已劃定更新單元，未來退縮留設之人行步道可與本案留設之人行步道串聯

後，並經審議會討論後，原則同意給予425.14平方公尺（法定容積4.66％）

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覈實計算後給予獎勵額度；另請實施者將人行

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及無條件供公眾

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5.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547.16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6％）之獎勵額度；另請實施者依協議書約定取得綠建築候

選證書及於使用執照核發後2年內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 

（七） 聽證紀錄 

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1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書面意見，更新處代

為宣讀) 

(1) 案涉本局管有臺北市「基隆路散戶」

1-1 實施者受任人-邱奕達

建築師 

(1)敬悉。 

第(1)點無爭

點、第(2)點

予以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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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坐落同小段498、498-1、500及500-2

地號等4筆國有土地，於「國軍老舊眷

村改建計畫」係列為處分標的，前依

「都市更新條例」被動參與自辦都市

更新，並按「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

軍老舊眷村改建總冊土地處理原則」

等相關規定完成選配，合先敘明。 

(2) 本案共同負擔比達41.96%，請實施者

就財務計畫中各項共同負擔提列費

用，再檢討其合理性與必要性，適當

調降共同負擔費用，以維護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 

 

 

 

 

 

 

(2)本案共同負擔均依照臺

北市政府107年7月23日

修正之「都市更新事業及

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

用提列總表」規定計算，

惟實際之金額及共同負

擔比例後續將提請臺北

市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

並以審議結果為準。 

理由如下： 

第(1)點，依

相關規定辦

理，無爭

點。 

 

第(2)點 

有關共同負

擔各項費

用，實施者

說明自行吸

收制震阻尼

器費用 1,310

萬元，並經

審議會討論

後，予以採

納。 

2 鍾○○、鍾○○(當事人) 

 

 

(1) 鍾○○、鍾○○很樂意以所持有之土

地持分參加本都市更新計畫案。 

(2) 惟對於本案實施者宜民建設公司片面

自行決定之分配內容則完全不同意。 

 

 

 

 

 

 

 

 

 

 

 

 

2-1 實施者受任人-邱奕達

建築師 

 

(1)敬悉。 

 

(2)因兩位鍾先生更新後應

分配價值不足以選配，且

未提出選屋申請，原以領

取更新前價值辦理；惟審

議過程中，委員表示應保

障所有權人選屋權益，爰

配合修改建築圖面，俾利

兩位鍾先生得以選配更

新後房屋。若後續兩位鍾

先生願意提出協議換屋，

本公司願意配合修改選

屋結果，並依臺北市都市

更新爭議及審議會審議

結果為準。 

第(1)點無爭

點、第(2)點

及第(3)點依

審議會決議

辦理，理由

如下： 

第(1)點 

當事人表達

參與都市更

新，無爭

點。 

第(2)點及第

(3)點 

鍾先生業於

111年 7月

25日選配，

另實施者說

明將持續溝

通協調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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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3) 吾兄弟倆人願以積極開放之態度與宜

民建設公司盡快進行洽談磋商。期待

早日達成共識，順利完成本更新案。 

(3)謝謝鍾先生的支持，本公

司代表也會將您的意見

帶回公司反應後，並持續

與您溝通說明。 

審議會討論

後，請依審

議會決議辦

理。 

3 鍾○○(當事人) 

 

(1) 第二次發言主要針對，未出席的原因

係因父母親都在，並以存證信函告知

不參與，現已繼承父母產權，因為2兄

弟繼承，各持分1/2，故權值不足以選

屋，現表達願意參與更新，也歡迎實

施者與我對談。 

3-1 實施者受任人-邱奕達

建築師 

(1)若兩位鍾先生願意修改

選屋結果，不論是分兩個房

屋單元或合併為一個單元，

本公司均樂意與您們溝通協

議後，配合修改選配內容，

以保障兩位鍾先生權益。 

第(1)點依審

議會決議辦

理，理由如

下： 

第(1)點 

鍾先生業於

111年 7月

25日選配，

另實施者說

明將持續溝

通協調並經

審議會討論

後，請依審

議會決議辦

理。 

（八）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經大會審議修正通過，請實施者收受會

議紀錄起3個月內應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另有

關估價修正部分，後續請估價委員協助辦理書面審查後始辦理核定，逾期

應再重新提會審議。實施者得參考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告成果告示牌樣

式自行設置，以推廣都市更新成效。 

二、 「變更臺北市中正區永昌段五小段 446-1 地號等 4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倪敬敏 02 2781-

5696轉 3201) 

討論發言要點： 

（二） 國家安全會議（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書面意見) 

以不找補及不繳納差額價金作為計算分配權利價值原則。 

（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書面意見) 

1. 本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本署)更新後分回房地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106年11月16日北市都企字第10639363000號函告符合臺北市公共住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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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之選取原則，爰依財政部110年10月8日公布修正「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

有土地處理原則」第9點規定，於完成撥用前，委託貴局參與後續都市更新

相關進程(含提供社會住宅建築規劃設計需求及驗收、點交更新後房地等)，

請實施者登載於事業計畫書適當章節。 

2. 本案銷售管理費及風險管理費均以上限提列，且共同負擔比例高達46.98％，

請實施者再行檢討合理性及必要性，酌降共同負擔費用，以維參與者權益。 

3. 請實施者更新計畫書內實施進度表。 

4. 事業計畫書第20-1頁貳拾、二、2.請完整載明為本案完成產權登記且完成驗

收及交屋前之水電費、管理費及瓦斯費等相關費用由實施者負擔。 

5. 事業計畫書第20-1頁貳拾、二、3.保固事項所載「…實施者交屋同時並提供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保固書…」，請修正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 本案實施者查估地面層平均單價約65萬元/坪，二樓以上均價約54萬元/坪，

低於本分署查估之101至118萬元/坪及75至80萬元/坪區間，請實施者再行審

酌本案更新後價格之合理性。 

7. 謹就領銜估價報告書(宏大)提供意見： 

(1) 請修正報告書內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文字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 第12頁所載停車位平均價格與權利變換計畫書11-1頁所載不符。 

(3) 第45頁所載臨路面數、路寬及面寬與第66頁、事業計畫書所載不符，請實

施者確認。 

（四）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依本次權利變換計畫分配清冊，本局選配車位位置不變，惟停車位「編號」

調整（原B3-111、113-116調整為B3-110、112-115），請實施者說明調整原

因；另本局選配房地後尚須繳納差額價金新臺幣（下同）1,600萬9,736元，

因本府選配以不繳納差額價金為原則，爰請實施者於地主應分配權利價值大

抵確定後，計畫書送請本府核定前，提供選配資料予本局洽都發局研議調整

選配事宜。 

2. 本案建築規劃設計及建材變更為RC三級，因本府分回房地係作社會住宅，爰

尊重都發局意見，並提審議會審議。 

3. 本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安置面積及現金補償提列超過申請△F6容積獎

勵上限並納入共同負擔部分，且現金補償金額高達1億9,866萬餘元，請實施

者說明合理性及是否影響地主權益，並提請審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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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實施者於預計給付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補償費款項前3個月通知本局，

本局將提供占用戶等之債權，以利辦理補償款項扣抵相關事宜。 

5. 請補充事業計畫表15-8-1房屋面積表計算內容，並說明是否已扣除現地安置

部分；另請於權利變換計畫表17-3建物登記清冊增加欄位載明面積合計數。 

6. 本案銷售管理費用（6%）及風險管理費（12%）費率均以上限提列，且共同

負擔比例高達46.98%，仍請實施者調降相關管理費率，並提請審議會審議。 

7. 事業計畫誤植部分： 

(1) P.14-5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成本（E）計算有誤，與P.15-10計算結果不一

致，請修正。 

(2) P.15-1表15-1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更新收入數值與P.15-

10所載不一致，請修正，併請順修明細表總計金額。 

(3) P.15-6建築相關規費金額誤繕，請修正。 

(4) P.15-8本案係依合約金額提列交通影響評估費用，文字說明誤繕為依報價

單提列，請修正。 

(5) P.15-9讓售不動產契據之印花稅，實施者實際獲配之房屋面積權利範圍，

依權利變換P.17-4表17-2所載應為0.36655，請修正。 

(6) P.15-9計算銷售管理費之實施者實際獲配單元及車位總價值金額與權利變

換P.16-6表16-2所載不一致，請修正。 

(7) P.15-10收入說明之總銷金額預估數值與表15-9所載不一致；另成本收入分

析說明現地安置戶實際安置面積價值與權利變換P.16-7表16-3所載數值不

符，請修正。 

(8) 請一併修正涉權利變換計畫相關數值。 

(9) 權利變換P.11-1表11-1三家鑑價機構鑑價結果比較表內各估價事務所更新

後停車位、總價值及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與估價報告書所載諸多

不符，請實施者重新檢視修正。 

（五） 財政局 黃于珊幹事（書面意見） 

1. 事業計畫頁15-9計算本案營業稅之土地所有權人分配房屋面積15,365.79平

方公尺(表15-8-1)，是否已扣除本案現地安置戶部分，請實施者說明並釐正。 

2. 事業計畫頁15-9計算本案銷售管理費之實施者實際獲配單元及車位總價值

1,347,415,583元，與權變計畫表16-2之1,346,815,583元不合，請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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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3%)、銷售管理費(6%)、風險管理費(12%)，請實施者

說明後，提請審議。 

4. 以下數值請釐正： 

(1) 事業計畫表15-1更新收入(現地安置戶應繳價金)132,527,474元與頁14-5

之132,427,474元不一致；實際共同負擔金額1,505,952,023元，與頁14-5、

權變計畫表16-2之1,506,052,005元不一致。 

(2) 事業計畫頁 15-10成本收入分析 4.現地安置戶實際安置面積價值

285,282,882元，與權變計畫表16-3之285,182,882不一致。 

(3) 權變計畫表11-1三家估價師事務所之停車位單價、更新後總價值，與估價

報告書不一致。 

（六） 地政局 徐子偉幹事（書面意見） 

1. 權利變換計畫：表17-3建築物登記清冊表請增列基地權利範圍及共有部分權

利範圍之合計欄位。 

2. 估價部分無意見。 

（七） 交通局 蔡于婷幹事（李庭維代）（書面意見） 

1. 本案經實施者說明適用84年6月16日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供

公眾使用鼓勵要點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查前揭要點係屬停車場建築法規，依

該要點第13點規定，獎停空間應提供公眾使用，有關停獎車位營運管理方式，

尚非該要點規範事項。復依交通部86年2月4日交路字86第012521號函釋略以：

「以『長期租用』方式經營之路外停車場，尚屬前述開放供公眾停車收費使

用之公共停車場之範疇，有關其經營，自應依停車場法第26條規定辦理。」

復查停車場法第26條已明訂路外公共停車場應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後，始得依

法營業。 

2. 本案申請設置獎勵汽車位80席及機車40席，並分佈於B1F～B2F，因本基地已

無規劃獨立車道出入口供獎勵停車空間使用，為確保停獎車位可合理提供公

眾使用及可見度，建議補充營運管理計畫如下: 

(1) 獎勵停車位係供不特定之公眾使用，爰除提供月租停車(建議採不固定車位)

方式營運外，仍應保留提供計時停車之營運方式。 

(2) 依前揭要點第11點規定應留設管理員室，請補充說明管理員室設置位置。

並補充停車場告示牌、停車管制方式、導引牌面、剩餘車位顯示器、收費

方式及使用人員進出人行動線等；另區隔私有車位及供公眾使用車位(B1F

有獎勵機車位40席及法定機車位27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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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車場設計上並應考量獨立人員出入口、監視器、保全及收費系統等設施。 

(4) 建議停車費率不得高於基地周邊500公尺範圍內之公有停車場費率。 

(5) 設置即時車位顯示系統，並依規定格式將即時車位資訊上傳至本市停管處，

相關設施要由建商或管委會維護正常運作。 

3. 綜上，本案仍請實施者依第484次會議說明及回應配合修正，停獎車位請依

規定比例留設身心障礙停車位，並應依規定申請停車場登記證。 

4. 前次意見未修正完竣： 

(1) 請實施者依第484次會議決議，本案臨6公尺計畫道路應退縮補足8公尺與道

路順平，惟依事業計畫案P.11-20~11-23圖示，道路與人行道仍有高差。 

(2) 請補充評估報告撰寫者簽章。(交評P.附則-3) 

(3) 請補充交通工程技師簽證表執業圖記。(交評P.附則-4) 

（八） 消防局 廖家銘幹事（書面意見） 

1. 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距離替代開口水平距離超過11公尺，請確認修正。 

2. 請確認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保持淨空，無突出固定設施、障礙物、停

車格、路燈、裝置藝術或植栽等，且救災活動空間垂直上方亦均保持淨空，

無高壓電線或其他纜線…等，不影響雲梯消防車停放及操作。 

3. 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應能承受本市現有最重雲梯消防車之1.5倍總重量(即

75噸)，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有排水溝，應調整避開或予以補強，並

由專業技師簽證認可，且檢附簽證資料。 

（九）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凃之詠幹事（書面意見） 

無意見。 

（十）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張書維幹事（書面意見） 

無意見。 

（十一） 建築管理工程處 林正泰幹事 

1. 有關一樓非住宅使用空間出入口開門方向，既經實施者簡報說明，仍請依簡

報說明內容一併調整計畫書相關圖說。 

2. 有關「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勵要點」係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規定訂定之。另有關停車場法非屬建築

相關法令，仍建議實施者依交通局意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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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簡文彥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有關陳情人所述，違章建築面積測量與合法建物之比較，與陳情人認定不符

之情況，建請實施者檢核測量結果之正確性，並妥予向陳情人說明。 

2. 本案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戶現金補償費用達198,662,510元，請實施者補

充說明提列的依據與合理性，因相關提列費用可能影響公地主權益，建議仍

應請公地主表示意見；另實施者計算現金補償納入共同負擔之現值應與共同

負擔提列之時間相符(因不同時間之現值不能比較、加總)，另所提列之現金

補償各戶面積上限，也應依標準檢討。 

3. 目前依RC三級提列，若建材設備表未達三級，建議也應在營建成本部分酌予

調降。 

（十三） 鄭淳元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停車場法自 80 年 7 月 10 日訂定發布，即有第 26 條規定(略以):「路外公

共停車場可供車輛停放使用未達 50 個小型車位或建築物附設之停車空間，

開放供公眾停車收費使用者，……，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後……。」，本案仍

建議實施者依前述規定辦理。 

（十四） 葉玉芬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宏大估價報告書 P.125，更新後各戶價格評估，關於位置差異修正，其中住

家的視野採光、調整率應有同時考量視野差異及採光面數兩個因素，建議估

價師可於報告書分別補充說明條件差異及調整率。 

（十五） 陳玉霖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報告書請補充各分宗土地劃定之圖示。 

2. 宏大估價報告書： 

(1) P.64，開發適宜性、臨路情況之調整率較大，請補充說明。 

(2) P.99，更新後店鋪，比較法比較標的五，請補充夾層之拆算方式。 

(3) P.105，更新後住宅，比較法比較標的七、十九、二十，建築設計調整率為

9％至10％，請補充說明差異性。 

(4) P.112，更新後住宅收益法比較標的二十四至二十六，建材設備調整率為8

％、9％、8％，請補充說明差異性。 

（十六） 朱萬真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表 15-1領取權利金之土地所有權人名冊之更新後應分配權利金包含合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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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補償金，因建物補償費係依第 8章辦理，更新後權利

金與建物補償費性質不同，建議實施者再釐清表 15-1 實際應表列之內容，

並提醒本案表 15-1 更新後土地應分配價值與表 16-1 金額有不一致情形。

另 P.15-1，請補充更新後權利金之發放時程等相關內容。 

（十七） 洪德豪委員 

建議實施者將無障礙廁所設置於公共空間，以符合無障礙設施設計理念。 

（十八） 楊欽文委員 

1. 有關「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勵要點」係屬建築

法令，惟計畫書增設公用停車位管理維護計畫所載為「月租使用」應依交通

部86年2月4日交路字86第012521號函釋略以：「以『長期租用』方式經營之

路外停車場，尚屬前述開放供公眾停車收費使用之公共停車場之範疇，有關

其經營，自應依停車場法第26條規定辦理。」規定辦理。另有關申請「停車

場登記證」需留設身心障礙停車位，請實施者依交通局意見辦理。 

2. 有關交通局第二點(2)意見「依前揭要點第11點規定應留設管理員室，請補

充說明管理員室設置位置。」，請實施者將管理員室補充於計畫書及增設公

用停車位管理維護計畫。 

3. 本案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95年4月14日，已有交通部86年2月4日

交路字86第012521號函釋略以：「以『長期租用』方式經營之路外停車場，

尚屬前述開放供公眾停車收費使用之公共停車場之範疇，有關其經營，自應

依停車場法第26條規定辦理。」，請釐清實施者回應。 

（十九） 陳建華副召集人 

有關「停獎車位」是否需留設身心障礙停車格及未來對外營業申請停車場營

業登記證，本案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 95 年 4 月 14 日，並以報

核日為申請建築執照之相關法規適用，考量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核定

及實施者已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

原則」將無障礙停車位供大公使用，請實施者再補充說明後提請審議會討論。 

（二十） 方定安副召集人 

本案已是第六次審議會，有關陳情人陳情及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見，仍請實

施者說明對於本案的努力及決心。 

（二十一） 都市更新處 

有關交通局意見「本案臨 6 公尺計畫道路應退縮補足 8 公尺與道路順

平，……，道路與人行道仍有高差。」，請實施者依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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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審議會第 484 次會議決議應退縮補足 8 公尺與道路順平部分，請實施者

取消植栽及加強地下室結構設計辦理。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人民陳情部分 

1. 回應陳情人郭淑文，本案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利價值

均依公平原則進行權利變換估價。另違占戶應安置面積及應負擔費用，均依

審議通案原則規定計算。 

2. 回應陳情人陳俊妍書面意見，本案事業計畫已於98年8月10日核定，依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意見不主導都市更新。 

3. 回應陳情人王大綱等四人書面意見，本案已於專案小組會議討論權利價值是

否被低估及臨路條件等，估價師已將王家土地視為已臨南海路進行估價，但

王家無法接受調整幅度。 

4. 有關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財政局意見第1點，因設置無障礙車位，故順修車位

編號。第7點，誤植部分配合修正。另差額價金部分，實施者同意於本案審

議會通過後，發函財政局是否調整選配。 

5. 有關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意見，以不找補、不繳納差額價

金為原則，實施者同意於本案審議會通過後，發函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依應

分配之權利價值調整選配。 

6. 有關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國產署意見第1點，漏載部分會再配合檢視修正。 

（二）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1. 有關交通局意見，本案臨6公尺計畫道路應退縮補足8公尺與道路順平，實施

者將依第484次審議會決議辦理。 

2. 有關消防局意見，本案原核定事業計畫已設置兩個消防救災空間。 

3. 有關一樓非住宅使用空間出口相關逃生方向，簡報已檢討修正。 

4. 有關無障礙廁所已集中設置於一樓，另本案申請停獎車位80部之產權登記係

規劃於一般事務所。 

（三） 交通規劃部分 

(1) 本案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95年4月14日)為準，增設車位適用84

年6月16日「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不適用100年

9月6日修訂公布「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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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要點，因100年9月6日修訂公布後新增第13點：「起造人應於領得使用執

照後三年內依停車場法相關規定申領停車場登記證，對外開放供公眾使

用。」，故本案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61之1條規定都

市更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執照，無須申請停車場營業登記證。 

(2) 依內政部84年10月3日台內營字第8480450號解釋令「所有權人亦不應排除

於公眾之外」，依內政部100年6月30日台內營字第1000805167號函廢止有關

建築物獎勵增設之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之解釋，「將所有權人排除於公眾使

用」自民國100年7月2日生效，但於生效日前已受理且處理程序尚未終結之

建造執照申請案，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生效日前已報核，並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61條之1規定，申請建造執照其法規之適用以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報核日為準之都市更新案，不在此限。」，故本案公眾使用是包含所有權人。 

(3) 依96年7月10日公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6條自公布後5年施行，

即101年7月11日施行)，其中第56條規定：「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停

車位，作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本案以擬訂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報核日(95年4月14日)為準，無須留設身心障礙停車格。 

(4) 懇請審議會考量實施者已於地下三樓設置三部無障礙車位並供大公使用，

予以同意維持原核定免設身心障礙車位格。 

（四） 財務計畫部分: 

1. 本案95年4月14日申請事業計畫報核，並經98年8月10日核定，考量原核定產

品規劃設計之營建費用提列標準(含建材設備等級)不符現於產品需求效益，

故實施者於99年4月9日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申請變更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2. 本案申請△F6容積獎勵上限並納入共同負擔之合理性，係依都市更新建築容

積獎勵辦法、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及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

關費用提列總表規定辦理，懇請審議會考量公有土地占65.41%，其中市有土

地占54.59%，違占戶高達54戶，維持原核定容積獎勵。 

3. 有關財政局提及市有土地列管占用戶積欠款，於給付都市更新拆遷補償前，

應確認債權抵扣後再行發放，該積欠款非屬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應辦理事項。

已與財政局簽訂權利質權設定契約書之現金補償違占戶，實施者並無權利抵

扣積欠款後發放現金補償，請財政局諒解。 

4. 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是依原核定3％計算，考量本案已辦理超過16年，違占

戶高達60戶，風險管理費及銷售管理費實屬合理，懇請審議會維持原核定。 

5. 有關財政局幹事意見，營業稅會再配合扣除現地安置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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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1. 本案五次審議會與兩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估價均已依幹事及委員意見修正，

並於第二次專案小組後，依地政局幹事意見增加土地比較案例容積率驗證、

停車位評估等過程，另土地開發分析法之銷售金額推估過程亦改以比準層之

比較法進行評估。 

2. 本案適用95年5月提列總表無法提列營業稅，後依國產署106年6月20日第二

次專案小組會議意見提列營業稅，並經第484次審議會決議以100年版營業稅。 

3. 有關葉委員意見，會再對視野部分補充說明。 

4. 有關陳委員，分宗圖示已載明於估價報告書，估價報告書第64頁，因財政局

土地屬基地內最大面積的土地，故調整幅度較大；夾層部分，會再補充說明；

第105、112頁，本案採RC三級，已修正建材結構調整率，已反映成本。 

（六）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本案 1 樓左側開放空間因美化排煙管道，將原水雕塑區變更為進排風管道

及景觀牆，有關△F5-1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希維持第 146 次審議會決議同

意給予容積獎勵。 

（七） 自提修正部分 

本案自提修正項目「配合行道樹穴高度調整地下室各層高度」、「車道淨高不

足板位高程調整」及「景觀整體調整」等，均不影響總樓地板面積、營建費

用、共同負擔比例及不減少綠覆率。 

（八） 其他 

1. 有關地政局幹事意見，會再配合表17-3建築物登記清冊表。 

2. 有關朱委員意見，會再配合檢視修正。 

3. 有關簡委員意見，本案違占戶現金補償及現地安置是依評價基準日計算。 

決議： 

（一） 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尚有未同意戶之所有權人，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 

（二）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有關戶外安全梯之構造、依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勵要點申

請停獎車位 80輛等，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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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非住宅空間逃生門未開向避難方向、無障礙廁所設置位置等，請依委員

及幹事意見修正；及本案臨 6 公尺計畫道路應退縮補足 8 公尺與道路順平

部分，請實施者依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484次會議決議辦理。 

（三） 交通規劃部分 

本案獎勵停車位營運管理計畫業經第 484次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惟實

施者未依交通局意見停獎車位需留設身心障礙停車格及未來對外營業申請

停車場營業登記證等，經實施者說明本案係依 108年 1月 30日修正公布前

都市更新條例第 61之 1條規定都市更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執照，其法規之

適用，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95 年 4 月 14 日)為準，適用 84 年

6 月 16 日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規定，無須留設身

心障礙停車格及未來對外營業申請停車場營業登記證，考量本案時程已久，

且實施者已有釋出善意另設置三部無障礙車位並供大公使用，並經審議會

討論後，予以同意。 

（四） 財務計畫部分 

1. 本案建材設備等級由RC一級造變更為RC三級造，營建費用增加3億餘元，共

同負擔由原核定875,711,565元，變更為1,505,952,023元(+630,240,458元)，

經實施者說明合理性及必要性，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2. 本案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安置面積及現金補償提列超過申請之△

F6容積獎勵上限並納入共同負擔之合理性，經實施者說明係依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及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

有關費用提列總表規定，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另有關占有他人土

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各現地安置戶之應繳(或應領)之價金應與評價基準日計

算一致，並請實施者於核定前檢附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的證明文件

及拆遷安置協議書。 

3. 有關財政局提及市有土地列管占用戶積欠款，於給付都市更新拆遷補償前，

應確認債權抵扣後再行發放，經實施者說明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積

欠款非屬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應辦理事項，無法將債權抵扣後再行發放，並經

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4. 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3％、銷售管理費6％、風險管理費12％，經實施者逐一

說明合理性及必要性，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五）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本案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更新後二樓以上均價為 54 萬 5,507 元/坪，共

同負擔比為 46.98%，請依幹事及委員意見修正，後續並請估價委員協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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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審查。另有關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協議換戶部分，同意以不影響他人權益情

況下，請實施者檢具相關資料，授權予更新處檢視後逕予修正。 

（六） 自提修正部分 

本案自提修正「配合行道樹穴高度調整地下室各層高度」、「車道淨高不足板

位高程調整」及「景觀整體調整」等，經實施者說明不影響總樓地板面積、

營建費用、共同負擔比例、不減少綠覆率，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七）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

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因本案1樓左側開放空間原

水雕塑區變更為進排風管道及景觀牆，經實施者說明係為美化排煙管道，並

經審議會討論後，同意給予404.33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6%）。 

2. 其餘獎勵維持與原核定申請一致。 

（八） 聽證紀錄 

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1 楊○○（當事人） 

 

 

(1) 根據此次政府函所附之光碟發現最

新房屋建坪數比當初簽約時的設計

少了有近1.5坪之大。 

(2) 請問是何故變更建築設計，之後還

會再變更嗎? 能確保我們當初簽約

時的坪數? 

1-1 實施者受任人：林美雲(東家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部協

理) 

(1)本案經幹事會審查，其汽機車

位大小有依相關法令檢討做

調整。 

(2)另有關權利價值部分，估價師

依委員會的意見有做修正，故

此本案價值有再做修正。 

(3)本次收到的計畫書內容後續

將依市政府核定為準。 

第(1)、(2)

點 意 見 不

予採納，理

由如下： 

第 (1)-(2)

點，有關建

築 設 計 與

私約問題，

因 涉 及 協

議 合 建 契

約，非本更

新 審 議 會

審議權責，

不予採納。 

2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 

領回價金金額，擬增選車位或住宅

單元。 

2-1 實施者受任人：林美雲(東家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部協

理) 

   已與該單位溝通，實施者原則

同意。 

有 關 增 選

車 位 或 住

宅 單 元 問

題，經實施

者 回 應 原

則同意，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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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以採納。 

3 黎○○（當事人） 

 

 

(1) 自本地段開辦都更迄今，本人已參

與數十次會議了，而本案也拖了10

幾年了，住在此地段之居民也非常

樂見本地能早日都更，也期盼政府

能站在公平、公正、公開之本位及代

現居民做一個監督的角色，能替本

居民爭取合理、公道的遷移代價，然

而政府不知是否察覺到此次之都

更，是真的為北市本路段居民創新

一個更加適合人所居住的地方呢？

還是變相在驅趕我們這些弱勢的居

住戶？此案至今有多少戶有能力再

買回來住，是占多數還是極少數？

還有為什麼實施者向政府提報補償

居民1坪54萬3仟9佰3拾9元。 

(2) 然而實際上到我們手上的補助只能

1坪補助40萬元，其中間之差額竟是

要扣除日後實施者蓋大樓所需的每

坪建築成本價這公平嗎？ 

(3)本人參與都更也已很多次會議（重

點）：實施者向政府提報補償居民 1坪

543,939 元，然而實際上到我們手上

的補助只有 1坪 40萬元請說明。 

3-1 實施者受任人：林美雲(東家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部協

理) 

(1)104年 3月 25日安置違章說明 

   △F6 安置占有他人土地違章

戶，依據臺北市政府更新及爭

議處理審議會第 10 次會議紀

錄辦理： 

   (1-1)各安置戶之應安置面積

之價值【A】＝應安置面積(註：

按實測面積為準，但最高以

93.9 ㎡為限)×二樓以上平均

單價。 

   (1-2)各安置戶之應負擔費用

【B】＝應安置面積(註：按實

測面積為準，但最高以 93.9㎡

為限)×都市更新實施成本平

均單價(不含銷售管理費及風

險管理費)。 

   (1-3)各安置戶應分配金額＝

應安置面積之價值【A】－應負

擔費用【B】－建築物拆除費。 

   (1-4)各安置戶應繳/領金額

＝應分配金額－實際分配價

值。 

   例：應安置面積 93 ㎡(28.13

坪)，2樓以上平均單價:54萬

9939 元/坪，實施成本平均單

價:14 萬 3557 元/坪，建物拆

除費用:41850元，應安置面積

價值＝1547 萬 1159 元(28.13

坪×54 萬 9939 元)，應負擔費

用＝403萬 8617元(28.13坪×

14萬 3557元)，應分配金額＝

1139 萬 692 元(1547 萬 1159

第 (1)-(3)

點意見，不

予採納，理

由如下： 

第 (1)-(3)

點，有關占

有 他 人 舊

違 章 建 築

戶 補 償 金

額 計 算 問

題，經實施

者 說 明 及

審 議 會 討

論後，不予

採納。 



111.9.19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559 次會議紀錄 

22 

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元-403萬 8617元-41850元)。

1139 萬 692 元-1430 萬＝繳

290萬 9308元)。11339萬 692

元-1100萬=領 39萬 692元。 

4 莊○○（當事人） 

 

 

(1)異議人梁○○曾多次向計畫實施者

「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臺

北市中正區永昌段五小段 466-1 地

號等 4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

置處理協議」，分別記載系爭建物之

實測面積、可申請安置面積應為財

政局測量之 42㎡，(21㎡+21㎡=42

㎡)。 

 (2)東家建設於「變更臺北市中正區永

昌段五小段 446-1地號等 40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

計畫案」審議會書面陳情回應綜理

表內意見回應處理情形之梁俊斌複

測面積為 38.63㎡，差距為 3.37㎡。 

 

 

 

 

 

 

 

 

 

 

 

 

(3)另開於異議人梁○○之系爭建物二

部分，異議人與實施者於民國 97年

4-1 實施者受任人：林美雲(東家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部協

理)  

(1)兩建物門牌(南海路○○巷○

弄○號、○號)緊鄰，分屬○號

梁先生所有，○號梁女士所

有，皆由梁女士及其子女居住

使用。 

 

 

 

 

 

(2)梁先生100年1月提出建物面

積疑義，實施者於100年2月22

日複請測量公司會同當地里

長由梁女士之子領勘由室內

進行實地重測，依隔戶牆位置

實測後修正面積如下： 

 

(3)繳與財政局之租金係承租土

名稱 118

巷 1

號 

118

巷 3

號 

1號及 3

號面積

合計 

原測

面積

(㎡)A 

30.6

9 

32.5

4 

63.23 

重測

面積

(㎡)B 

38.6

3 

24.6

8 

63.31 

差異

(B-A) 

+7.9

4 

-

7.86 

+0.08 

第 (1)-(6)

點意見，不

予採納，理

由如下： 

第 (1)-(6)

點，有關占

有 他 人 舊

違 章 建 築

戶 實 施 者

與 財 政 局

量 測 面 積

不 同 導 致

影 響 權 益

問題，經實

施 者 說 明

及 審 議 會

討論後，不

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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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已簽署協議書，雙方對於實測面積

為 32.54 ㎡並無爭議，實施者此次

在「審議會書面陳情意見回應綜理

表」未經異議人梁 參與之情況

下，片面調降實測面積至 24.68㎡，

差距為 7.86㎡，且未提出相關證據，

異議人實難甘服。 

(4)綜上說明，實施者片面提出之實測

面積，對異議人依法可享有之權利

造成莫大影響。 

(5)未查異議人梁○○與梁○○均於

100 年 5 月始繳財政局之土地不當

得利之費用，所繳款之不當得利的

費用面積依據皆來自財政局測量之

建物面積計算，綜上說明，梁 與

梁 均選擇以財政局測量之合理

實測面積(2.54㎡及 42㎡)，請求現

金補償，併此說明。 

(6)最後補充目前繳納不當得利為財政

局之實測面積，而東家實測之面積，

財政局面積，致我們的權益受損。 

地面積計算，舊違章安置係以

建物面積計算。 

 

 

 

 

 

 

(4)至安置費用主張採領取現金

方式，實施者同意之。 

 

 

 

 

 

 

5 王○○、王○○、王○○、王○○(臺北

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代為宣讀) 

  主旨：茲就有關「擬訂臺北市中正區

永昌段五小段 446-1 地號等 40 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案」之土地所有權人即陳情人王○

○等四人坐落於中正區永昌段五小

段 466、467地號等 2筆及 462、463、

464、465地號等 4筆土地與相對人即

北市府財政局所管有同段 468地號土

地，因係政府先前施設馬路位移而增

加臨路的新地號等歷史因素，致參與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土地估價臨路

條件變動，影響上開所屬 467地號喪

失原有臨路的估價條件，導致調整估

5-1 實施者受任人：林韋宏(宏大

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第(1)-

(10)點意

見，不予

採納，理

由如下： 

第(1)-

(10)點，

有關估價

條件變動

導致所屬

467地號不

臨路，導

致估價權

值受損及

估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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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價後，短少 675萬可分配權值，受損

權益至鉅，特此聽證，陳情意見如後。 

  說明： 

  (1)本案都更實施過程，若干疑慮如

下，容先敘明。 

  (1-1)按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有

權人應分得之更新後權利價值，不是

僅以土地坪數容積作為計算標準，須

依據土地坐落之區位、形狀、地上物

樓層位置、…等相關估價因素調整。

是以，本案估價師針對陳情人所有

466、467兩筆及其他 4筆(462、463、

464、465)地號土地估價單價相同，有

違常理，忽略臨路與巷內裡地之應有

價值差距，顯然估價不合理，應予調

整或重行估定，懇請鑒察。 

  (1-2)相對人市府財政局管有之 468

地號似屬畸零建地！查臺北市府都

發局網站發布：「一、依臺北市畸零地

使用規則規定，畸零地係指建築基地

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面積狹

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

一項未達該規則第四條所規定者。

二、建築基地面積畸零狹小不合規定

者（畸零地），非與鄰接土地協議調整

地形或合併使用，達到規定最小面積

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建築。」是以，

本案相對人財政局管有 468地號面積

過狹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

用，則無獨立開發條件，既屬畸零地，

估價條件較低，應屬合理，不宜以臨

路建地作為調高估價之理由！ 

(2)陳情人所有房地，依法臨路有建築

線建造完竣。本都更案原申請報核

時，經查實施者係依據建築主管機關

提供之建物套繪圖所示。468 地號土

 

 

 

(1)463~467 地號依據「臺北市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

告書及審查注意事項」之規定，

因同一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

視為一宗土地。因 467地號條件

較 463~466地號佳，故目前 467

地號更新前土地單價約 93.3萬

元/坪，463~466 地號更新前土

地單價約 84.8萬元/坪，兩者單

價並不相同。468地號依據「臺

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

估價報告書及審查注意事項」

之規定，與同所有權人 468-6及

469地號視為一宗土地，其總和

條件為本案最佳。 

 

 

 

 

 

 

 

 

 

 

 

 

 

 

 

 

 

 

程與結果

不合理等

問題，經

實施者說

明及審議

會討論

後，不予

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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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地雖為市府財政局所有，然自陳情人

所有合法建物申請建築竣工至今，該

畸零地 468 地號部分與 467 地號部

分，均係基地號為 466、467 等 2 筆

及其他 4筆土地地上合法建物之騎樓

空間。故本案委請協助辦理估價之估

價師於設定土地估價條件時，建請貴

府更新及爭議委員會委員諸公，本於

不偏不倚，合乎法理之信賴保護原則

下，認定陳情人具臨路條件之估價條

件，調整提高權值及權值比例。 

(3)市府財政局數度要求調整估價，有

與民爭利之嫌？本都更案於辦理各

階段審查時，市府財政局承辦官員曾

多次主張，並於都更公聽會、幹事會、

審議會時質疑實施者，表明其經管土

地 468地號價值被低估，且與 467地

號等 5筆土地合法建物不屬於同一張

建照，在市府都更第 146次審議會時，

公部門正式函詢地政事務所，結果顯

示同小段 468 地號於 67 年始辦理第

一次登記，所有權係登記於市府財政

局名下，肇此，就現行估價結果與條

件上，顯然不利益陳情人。其一：實

施者不應將 468地號土地與 467地號

等 5筆土地合法建物，歸為同屬一張

建照之估價條件進行估價，詎造成

468 地號(公有地主即財政局)估價相

對偏高，實不合理。其二：身為地主

之一的財政局(公部門代表)，亦不應

於審議程序場合上數度書面發言質

疑實施者估價，希冀調高原權值。該

行為彷如趁機借勢打壓，有官衙威逼

實施者就範，造成將陳情人(私有地

主)調低估價之不利益結果，顯有與

民爭利之嫌。其三：財政局身為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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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地主代表，應高舉都更政策大纛，

倡和諧整合，以促成都市更新。不應

打壓實施者，更不應逐利，與民(陳情

人)錙銖必較。本案觀之，財政局所

為，顯有輕重不分，罔顧都更法旨，

反落人話柄，譏為最壞示範。 

(4)陳情人產權於 50年竣工合法在先，

相對人產權 67 年總登在後，估價認

事用法，應本情理，以維公允。為依

都市更新法令規定執行，並確實達成

公平、公正、公開之估價與更新分配

結果，不偏袒於公有與私有任一方土

地所有權人的立場，實施者主動於

103 年 1 月再深入調查向市府建築主

管機關申請 467地號等 5筆土地合法

建物之原始建照圖說，提供資料予陳

情人經仔細釐清後，該建照號碼係為

50 年建營字第 0285 號，依法申請建

築時，合法建物面前道路及建築線指

示皆顯示該批合法建物臨路申請建

築無誤。檢視其臨接南海路側(係為

原漳州街)。又因臺北市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原漳州街更名現為南海路，在

河川治理線變動堤防外推道路進行

拓寬等因素影響下，該都市計畫線地

籍重測誤差，產生 468地號土地與舊

467 建築線地號不吻合情形，方於第

一次總登時產生新登錄地 468地號。

反以不預見之不利估價條件(不臨建

築線)強加於民，致生權值短少損害。

其一：此乃不利益，係不預見發生而

發生不利益之結果，對陳情人而言，

為行政突襲，消極上，不應聚焦於不

利益之遺憾情事，積極上，應以＂信

賴保護＂法旨，予以維護陳情人之權

益(就當時合法建物係以臨建物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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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建造執照，合法在先，縱然時遷境

移，仍應予以信賴保護其既有權益，

不受剝奪。)。其二：審議委員會亦是

廣義的準公務機關，認定事實適用法

令，以保障人民應享既有權利為原

則，積極上，維護並排除損及人民權

益之作為。應籲令實施者責成估價業

者，邀同地主舉行協商，傾聽陳情人

民意，從善如流，調整估價結果，以

符公允。倘審議委員未予明察，猶如

＂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

官官迴護作為，恐有枉法不為之嫌。 

(5)此案私有土地及合法建號有 2 處，

但尤其是 466、467 透天店面的價值

合法建物，鄰 25 公尺南海路店面，

經「宏大估價師事務所」，鑑定 2 棟

透天店面共 (4 仟 6 佰多萬)如此低

落，當初購得此屋南海路正在拓寬道

路，購得此屋價格其高，對於宏大鑑

價師專業性有待商榷，令人質疑公正

性！ 

(6)該鑑價師估價認為 466、467為一宗

土地，請問一宗土地及合法建物裡，

是否有分地號及建物號，是否有分裡

跟外，是否要分臨馬路及靠巷內之分

得價值性，466、467係合法建物之透

天店面(設公司登記現址商業營運

中)，其具有的商效性顯然。但為何會

三番二次陳情開會提議，老是不被重

視，非常質疑 463~467地號建物都一

樣大小，反而還被該鑑價公司看地圖

說故事般，估出的價值都比鄰近大樓

價值還差，到底有沒有實際現場勘驗

並測量實體建物大小及商業用途來

鑑價？竟違反一般常理，還鑑出價格

大小不一，反而越靠巷內價值越好，

 

 

 

 

 

 

 

 

 

 

 

 

(5)467 地號土地單價目前為區內

第三高，並未低估。 

 

 

 

 

 

 

 

(6)467 地號的土地建物面積均小

於 463～466地號，由於土地面

積小約兩成，故雖然單價較高，

但總值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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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合理質疑其估價的合理性？陳

情人強烈感受被壓榨！殊不知，鄰居

及鄰近住戶都看不下去，就連小學生

都知道店面比巷子內的房子有價值

有商效性質。於此，陳情人失望之餘

嚴重抗議，絕不能接受如此草率的估

價結果。【舉例：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

道，以前是鐵道，現今是 40 公尺的

艋舺大道道路，以前鐵道旁的透天房

屋是巷內房屋價值比價低落，但現今

整條路變成了黃金店面，請問艋舺大

道道路上兩旁是巷內的透天房屋價

值嗎？與地下鐵道為同一宗土地

嗎？】 

(7)何況事實上，市面房屋買賣價值有

分鄰路及巷內均會不一樣價格的合

理差異性。惟該估價報告：估以

「462~467地號 6戶為一宗土地」，致

使本案估價卻反其道而行，價值苟無

差異性，其理安在？試問一宗土地為

何要分地號、分建物號、分地段、分

方向、分臨路及分巷內外有何作用？

那本更新單元都視為一宗土地不是

很好嗎？這樣會也更好鑑價否？令

人合理懷疑有估價怠惰之嫌。再試問

此案更新後的建物有 15層樓、地下 3

層，也是為一宗土地，為什麼上下樓

層要分得價格不一樣呢？連地下停

車場三層的停車位價格都不一樣！

按該宏大鑑價師曾說一宗土地鑑估

此案都是一樣價格。果如，為何更新

前後不一，漠視估價技術規則的估價

規範，更有違法偏頗之嫌！ 

(8)為何此案的巷道得標者都是東家建

設(實施者)購得？為何該案地各小

地主都不知此案以被規劃成都更計

 

 

 

 

 

 

 

 

 

 

 

 

 

 

(7) 463～467地號雖視為一宗土

地，但地價同第一段之說明有

進行價格拆分；另更新前土地

評估確實也依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第 84 條將所有土地視

為一宗進行評估，並以合併前

各土地價值比例分算權利價

值。而更新前與更新後的區分

所有建物亦依據不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第 98 條考量樓層別

效用比與位置差異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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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區域？為何也不知道巷道開標日

期？為何自家前的巷道路都被東家

建設公司給標走了？是否有損害各

地主知的權利，對於市政府有關巷道

標售人員開標的程序是否有在圖利

實施者？實在很令人質疑此案巷道

開標的行政程序手段。是否在行政程

序上應事先以公文書通知此案各地

主自家巷道的標售權益，此程序是否

有圖利建商之嫌！請問你們都更案

的作業，此動作都是以偷偷先斬後奏

嗎？真的有按照政府採購公開招標

作業流程嗎？採購資訊有公開嗎？

有促進各廠商競爭力嗎？是不是只

有東家建設在圍標嗎？凡走必留下

痕跡！ 

(9)於 93次審議會意見，權利價值有微

上調 466、467 地號更新調為 466 地

號 (25,241,167 元 ) 、 467 地號

(23,695,064 元 ) 合 計 價 值 共 計

(48,936,231元)，本小地主對於兩地

號有建號臨路店面根本沒調升到店

面商業效益價值，已感不滿又專業鑑

價師的專業性非常質疑與不解。反倒

市府財政局在 100年份 6月 7日對東

家建設(實施者)發份公文，對 468地

號(畸零地)緊鄰 466、467 地號，估

價有意見！實施者就非常重視而改

變，進而迅速請鑑價師更改調高 468

號畸零地號，確把本 466地號調降價

值 為 (23,859,346 元 ) 、

467(22,476,330 元 ) 共 調 低 為

(46,415,662 元)，短少 2 佰 5 拾多

萬，陳情人對於沒上調到店面商效價

值已心生不滿，反而還調降更為不

利，苟官署之威與民爭利否？試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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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道理！ 

(10)綜上所述，陳情人懇求諸位委員

們，重視本都更案權值估價作業，應

回歸以當初系爭建築以臨路為估價

條件標準，調高陳情人所有地號權利

價值，還民公道，而符社會期待，祈

請審議委員諸公們，庶維權益，無任

感禱。 

6 陳○○○（陳○○登記）(臺北市都市更

新處承辦人代為宣讀) 

 

(1)所有權人從一開始就不同意，也於

所有會議上表達意見，當意見表達

多年，卻還是依然在都更範圍內，不

了解為何被強迫都更，強迫所有權

人接受東家建設的條件，本人已反

應多次不參與此都更，為何至今依

然未劃出範圍外。 

6-1 實施者受任人：林美雲(東家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部協

理) 

(1) 陳女士所有465地號土地面積

47平方公尺，位更新單元裏地

位置，劃出更新單元範圍日後

自行建築依相關建築法令檢

討可能有困難。另陳女士101

年4月30日第93次審議會陳

情，將更新後房地指定分配給

土地所有權人以外第三人，本

項因有違都更及登記法令規

定，實施者多次溝通說明希望

陳女士能體諒實施者難處。 

有 關 希 望

排 除 都 更

單元問題，

經 實 施 者

說 明 及 審

議 會 討 論

後，不予採

納。 

7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股長代為宣讀) 

(1)本案提列 3 級營建費用，平均造價

141,131 元/坪，2 樓以上推估單價

543,939元/坪，兩者比例似不合理，

估價應合理反映，請實施者合理調

整估價並請審議會秉權審議。 

(2)本案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拆遷補償費(現金補償)金額應僅

240,572,060 元 ， 惟 提 列

371,852,771元，請實施者修正。 

(3)本案合法建物之增建及其他改良物

拆遷補費補償單價以 12,630 元/㎡

提列，請實施者說明依據。 

7-1 實施者受任人：林美雲(東家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部協

理) 

(1) 本次意見已於審議會上提過，

後續將於計畫書內回應及補

充說明。 

第 ( 1 ) -

(4)、(6)、

(8)、(9)、

(13)、(15)

點 予 以 採

納，第(7)、

(5)、(10)、

( 1 1 ) 、

(12)、(14)

點 不 予 採

納，理由如

下 ： 

第 (1) 、

(15) 點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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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業計畫 P.15-1表 15-1，共同負擔

扣除之更新收入應為現地安置戶應

繳價金總和，請實施者依審議原則

計算修正。 

(5)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處

理，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41條及臺北

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9條第二款

第六目規定以現地、異地安置或現

金補償方式擇一補償其舊違章建築

戶合計之樓地板面積，每戶不得超

過當地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93.9

㎡)，且舊違章建築戶經實施者妥善

處理後不適用本市有關舊違章建築

之拆遷、救濟及安置等相關規定。爰

有關事業計畫 P.14-6 表 14-4 之△

F6 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安置以外

之舊違章補償(棚架、雨遮、超過

93.9 ㎡之土地改良物)似不符合相

關規定，且又加計於現金補償之補

償金額及現地安置之分配價值，嚴

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請實施

者妥為處理，並請審議會秉權審議。 

(6)本案計算空氣汙染防制費之工期為

1200天(約 40個月)，計算貸款利息

之工期為 3 年(36 個月)計，事業計

畫 P.18-1實施進度記載工程施工期

間為 32個月，請實施者釐清並修正

相關費用。 

(7)本案銷售管理費及風險管理費，提

列至上限，請實施者調降。 

(8)本案提列 3 級營建費用，惟建築工

程建材設備等級表內使用建材及設

備部分內容不符合「臺北市都市更

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

基準」建材設備等級表規範，請實施

者再行檢視修正。 

見 有 關 估

價 報 告 書

修 正 情 形

及 估 價 結

果問題，前

經 實 施 者

說 明 並 經

審 議 會 討

論後，予以

採納。 

第 (2)-

(4)、(6)、

(8)、(9)、

(13) 點 意

見 有 關 計

畫 書 誤 植

植 及 補 充

說明部分，

予以採納。 

第(7)點意

見 有 關 相

關 管 理 費

率，前經審

議 會 討 論

後，不予採

納。 

第 (10) 點

意 見 有 關

占 有 他 人

舊 違 章 建

築 戶 提 列

超 過 上 限

問題，前經

審 議 會 討

論後，不予

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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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請實施者於事業計畫內加註： 

   (9-1)實施者應配合本局驗收等相

關事宜，且自房屋交付本局使用之

日起建築物裝修或其他保固 1 年，

樑柱結構體 15 年、防水保固至少 2

年，實施者於交屋同時並提供本局

保固書，確實保證交屋後維修服務。 

   (9-2)本案本局分回房屋之所有營

業稅由實施者負擔及支付。 

(10) 本 案 申 請 △ F6 獎 勵 上 限 僅

1684.69/㎡，實施者於事業計畫

P.10-3 載明申請△F6 計 2340.35

㎡，但 P.14-4 又載明需安置

3264.42 ㎡，請實施者說明本案安

置情形，另本案申請△F6獎勵上限

僅 1,684.69 ㎡，實施者之安置計

畫是否已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請實施者說明。 

(11)事業計畫 P.20-1 其他應加表明事

項權利變換分配原則說明差額找

補金額不超過應分配價值價值之

10％為原則。實際分配價值超過應

分配價值 10%以上者，其超過之價

值須以實施者未來第一次銷售價

格 95%換算進行找補似不合理，請

審議會審酌。 

(12)本府未來分回房地將作為公共住

宅，相關建築圖面是否符合公共住

宅規劃設計基準相關規範，請更新

處洽都發局確認。 

(13)權利變換計畫 P.16-1 合法建物及

其他土地改良物總拆遷補償費(D)

應扣除拆除費，請修正，土地所有

權人可分配總價值(E)及其他相關

數據請併同修正。 

(14)請實施者於本案權利變換計畫上

第 (12) 點

意 見 有 關

社 會 住 宅

圖 面 確 認

問題，前經

本局 111年

7 月 4 日確

認 符 合 社

會 住 宅 規

劃 設 計 基

準需求，不

予採納。 

第 (14) 點

意 見 有 關

拆 補 費 先

行 扣 除 占

用 戶 積 欠

款問題，因

非 屬 都 市

更 新 審 議

權則，不予

採納。 

另 有 關 第

(5)、 (11)

點 意 見 占

有 他 人 舊

違 章 建 築

戶 計 算 及

選 配 原 則

是否合理，

經 實 施 者

說 明 及 審

議 會 討 論

後，不予採

納。 



111.9.19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559 次會議紀錄 

33 

序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大會決議 

註記本局之債權金額，各占用戶領

取之拆遷安置現金補償應先扣除

積欠之不當得利及使用補償金；若

占用戶採現地安置方式者應提供

更新後之房地設定抵押權予本局，

以保障本局債權。另相關內容是否

得納入核定函文且作為建照核發

時之檢核事項，請主管機關說明。 

(15)有關估價報告部分意見如下： 

    (15-1)宏大估價報告 

    (15-1-1)P.4 (三)評估內容：疏漏

「更」新前後權利價值。 

    (15-1-2)P.45 比準地之分析說明

本案四面臨路最大為 25 公尺，在

P.48 勘估標的主要道路寬度卻明

列 30 公尺，請說明區域主要面臨

道路為何?另 P.48 比較標的 1、2

主要道路寬 40 公尺，無調整，但

P.57 比較標的 6 主要道路寬同為

40公尺卻有-1%調整，其不一致性，

請釐清。 

    (15-1-3)P.49、P.69形狀調整率與

P.64地形修正原則不一致，請實施

者說明。 

    (15-1-4)P.49 面積與規劃潛力關

係修正幅度與 P.63 開發適宜性修

正原則不一致，請實施者說明。 

    (15-1-5)P.46、P.69面臨主要道路

寬度修正幅度與 P.64 臨路情況修

正原則不一致，請實施者說明。 

    (15-1-6)P.49 道路種別調整幅度

與 P.58不一致，請實施者釐清。 

    (15-1-7)P.59 交易價格與 P.53 之

2 樓以上平均單價有差異，請實施

者說明。 

    (15-1-8)P.53 比較標的 4 門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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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誤植，請實施者查證。 

    (15-1-9)P.58比較標的 4、5、6未

揭露屋齡，請補充。 

    (15-1-10)P.61、P.73、P.78 關於

五大銀行一年期定存年利率不一

致，請修正。 

    (15-1-11)P.89，請補述建物結構，

以利判別個別差異。 

    (15-1-12)P.98-101 表五為更新後

權利價值表，請刪除。 

    (15-1-13)P.109 比較標的 5、6 建

物條件調整率超過估價技術規則

第 25 條規定且未加以說明，請實

施者說明。 

    (15-2)瑞普估價報告 

    (15-2-1)P.24 記載建物權利面積

合計為 186.32 坪與權變計畫報告

書 P.5-4 表 5-2 所載持分面積

658.02 平方公尺(199.05 坪)不一

致，請實施者釐清。 

    (15-2-2)P.54 比較標的 1 建蔽率

與 P.52 所載不一致，請實施者釐

清。另比較標的 1使用分區與勘估

標的不同，是否已就適當項目(如

可建容積率)做差異調整，請實施

者說明。 

    (15-3)宏邦估價報告 

    (15-3-1)建物產權分析表內南海

路 112號所列示之所有權人與另外

兩家估價報告不同，請實施者釐

清。 

    (15-3-2)P.28、 P.42建物分析坪

數不一，請實施者釐清。 

    (15-3-3)P.52，比較標的 1~3價格

日期與評價基準日差距達 1 年以

上，請敘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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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P.59，各筆土地劃分與領

銜估價報告不一致，請實施者說

明。 

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

代為宣讀) 

(1)審視事業計畫書第 20-1頁所載之國

有土地處理方式，實施者已依本分

署意見載明，惟「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已更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

處」亦已更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北區分署」，請實施者釐正機關名

稱。 

(2)本案容積獎勵(不含容積移轉)達

66.97%，應以適量而非以最大化，且

設計應以地主需求為主要考量，並

避免對原先週遭環境造成衝擊。請

實施者就現有事業計畫之建築規劃

設計估算未申請容積獎勵時之建築

物樓層高、共同負擔費用、總銷售收

入及土地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分回

價值及樓地板面積，申請容積獎勵

後，每增加 1 樓層之對應增加容積

比例、共同負擔費用及比例、增加之

總銷售收入及土地與合法建物所有

權人分回價值及樓地板面積具體數

額，並就前述項目內容製作表格條

列明細及計算式，並送本分署，俾以

表示意見。亦請考量轄區消防救難

設備是否足夠應付本案容積獎勵後

之建築量體及土地所有人有實質受

益，檢討申請容積獎勵比例之必要

性及合理性。 

(3)本案規劃 156 戶住宅，卻規劃停車

位 208 個，機車位 176 個，致超建

8-1受任人：實施者受任人：林美

雲(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部協理) 

(1)本次意見已於審議會上提過，

後續將於計畫書內回應及補

充說明。 

(2)另有關名稱調整部分，將配合

修正。 

(3)有關獎勵值部分依照 98 年 8

月 10 日核定事業計畫的內容

辦理。 

第(1)- (9)

點 意 見 不

予採納，理

由如下： 

第(1)、(9)

點 意 見 有

關 計 畫 書

誤 植 及 補

充 說 明 部

分及第(5)

點 意 見 有

關 營 業 稅

提 列 共 同

負擔，前經

第 484次審

議 會 討 論

後 同 意 實

施者採 100

年 版 營 業

稅提列，予

以採納。 

第 (2) 、

(6)、(7)點

意 見 有 關

容積獎勵、

共 同 負 擔

及 相 關 管

理費率，前

經 實 施 者

說 明 並 經

審 議 會 討

論，不予採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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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樓層，請實施者檢討是否可調

整設計減少超建地下樓層。 

(4)查本案共同負擔比例為 46%，其中各

項支出費用已扣除更新事業收入

(即現地安置及現金補償戶之應繳

價金)，惟整體更新事業開發收入

(即更新後總價值 34 億 6,275 萬

6,029 元)是否已扣除占有他人土地

之舊違章建築戶實際安置之價值，

請實施者說明。 

(5)依本署 103 年 10 月 17 日台財產署

改字第 10300283160 號函略以，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 30條第 1項規定，

實施者以權利變換實施都市更新，

所支付各項成本費用包含稅捐等，

經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

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

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

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建築物折價抵

付。營業稅屬稅捐一環，實施者得將

該費用納入權利變換費用之提列項

目，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並由

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

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

故請實施者依前述函示辦理。 

(6)本案共同負擔除上述費用過高外，

並超建地下樓層增加營建費用，另

銷售管理費(6%)、風險管理費(12%)

等項目皆以「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

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99

年 12月】上限提列，導致本案共同

負擔比例達 46%偏高而不合理，請實

施者檢討並調低共同負擔費用提

列，以符合理性與必要性。 

(7)本案國有土地(含公用及非公用土

地)比例為 10.82%，故其銷售管理費

第 (3) 、

(4)、(8)點

意 見 有 關

減 少 超 建

下樓層、開

發 收 入 是

否 扣 除 占

有 他 人 舊

違 章 建 築

戶 安 置 價

值、調高國

有 土 地 更

新 前 權 利

價值，經實

施 者 說 明

及 審 議 會

確認後，有

關 減 少 超

建 地 下 樓

層、調高國

有 土 地 更

新 前 權 利

價值，不予

採納，有關

開 發 收 入

是 否 扣 除

占 有 他 人

舊 違 章 建

築 戶 安 置

價值，不予

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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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管理費應按國有土地權值比

例調降並將調降價值換算屬於國有

土地權值併入各管理機關權利變換

之應分配權利價值內，以符合理性

與維護全民及公產權益。又調降上

述費率已有例可參循，且事實上國

有地參與都更對實施者言風險確較

私地低，請實施者檢討並調降，以符

合理性與維護公產及全民權益。 

(8)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土地使用分區屬

「第三種住宅區」，容積率為 225%，

本署經管同小段 456-4、497-23 地

號 2 筆國有土地可建築容積合計為

105.75 平方公尺(47 平方公尺×

225%) ， 占 更 新 單 元 法 定 容 積

6,738.75平方公尺之比例為 1.57%，

依權利變換計畫書【第三次審議會】

第 16-2頁所載之本署經管國有土地

更 新 前 土 地 權 利 價 值 比 例

1.297243%，仍不及所占法定容積比

例 1.57%，事涉本案國有土地都市更

新估價偏低問題，宜合併考量估價

請實施者檢討調高國有土地更新前

權利價值，以維國產及全民權益，特

請重視。 

(9)又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經管同小段

451-2、452-3地號於 101年 5月 10

日更正土地面積，爰事業計畫書第

5-5 頁之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之國

有土地面積及該秘書處經管土地面

積及比例，請實施者釐清。 

9 楊○○（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代為

宣讀） 

根據您的回覆，請問公共設施的條

例改變，如何影響到總坪數?目前

發現坪數的差異是總坪數。 

9-1 實施者受任人：林美雲(東家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部協

理) 

   公共設施的面積變動，實施者

將於會後再與陳情人溝通及

有 關 公 共

設 施 及 總

坪數問題，

經 實 施 者

說 明 及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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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議 會 討 論

後，予以採

納。 

10 黎○○（當事人） 

(1)為何在同一塊土地財政局給優惠利

率不同?居民在 97 年打官司獲得 3%

優惠折扣，本戶按時繳稅，卻須繳

100%的使用補償金、無法同折扣。只

因本戶沒有打官司，卻有不公平繳

納。 

(2)本戶（南海路永昌段五小段 446-1地

號）地址：臺北市南海路○巷○號、

南海路○巷○號（未繳使用補償

金），本戶疑問:當地居民於 97年打

官司勝訴獲得法院判決得以 3%優惠

折扣利率，本戶向來都有按時繳納

使用補償金等，因而未參與 97年居

民合打官案，卻無法得到同案優惠

折扣並要繳納金額補償金。合法照

合約繳交，得到的是不公平待遇。同

一塊土地卻有不同的方式得到繳納

不同金額為何？ 

主席裁示，涉及臺北市政府財政

局回應部分，將納入記錄，提會討

論。 

第  (1)、

(2) 點 意

見，不予採

納，理由如

下： 

第 (1)-(2)

點 意 見 有

關 訴 訟 及

私約問題，

因 涉 及 法

院 判 決 及

協 議 合 建

契約，非本

更 新 審 議

會 審 議 權

責，不予採

納。 

（九） 同意本案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修正通過，請實施者

收受會議紀錄起3個月內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

另有關估價修正部分，請估價委員協助書面審查始辦理核定，逾期應再重

新提審議會審議。實施者得參考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告成果告示牌樣式

自行設置，以推廣都市更新成效。 

 


